
 

 

 

論遺體捐獻中的三個倫理悖論 

楊建兵
＊

 

                                                        

＊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遺體捐獻對於現代醫學的價值不言而

喻。「遺體捐獻率過低」一直是困擾醫學

發展的一個世界性難題。本文認為，造成

這種狀況的原因除「法制滯後」、「工作

粗糙」等一些實踐問題外，還存在一些認

識上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表現為三個倫

理悖論。可具體表述為：第一，由於主體

生命的幻滅所導致的「自主悖論」；第

二，由於人（遺）體的物化所導致的「人

道悖論」；第三，由於對捐贈方進行補償

所導致的「仁慈悖論」。 

壹、由於主體生命的幻滅所

導致的自主悖論 

從字源學的角度來看，自主性(autonomy)

一詞「源自希臘文 auto（自身）和 nomos

（法則），字面意思為『自我管轄』。」

（註一）完全的自主性意味著充滿靈性和

活力的主體（即作為自主者的人）是身心

健全的，由於具有理性的思考能力和明智

的抉擇能力，所以，其思想和行為絲毫不

受環境和他人的左右和控制，處於一種徹

底的自覺和自由的理想狀態。人天生是嚮

往這種自由狀態的，所以，康德說：「自

主性是人類本性的尊嚴和每一種理性本性

的基礎。」（註二）事實上，自主性原則

已成為現代倫理學的核心原則之一。但是

這一原則的實踐價值在遺體捐獻行為中卻

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 

顯然，自主性原則的實行有一個隱性

的前提就是主體的資格必須是不受懷疑

的。主體即「自主性」原則中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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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至少是活的，其次他必須是有理

性的，能進行理智的思考並且做出明智的

選擇，然後，還要有正確的方法和足夠的

實踐能力以保證其「自主性」的確實實

現。在遺體捐獻行為中，真正的主體應該

是死者，但是，它（他或她）由於已經死

亡而徹底喪失了主體的資格，而且任何其

他人都不可能獲得真正完全的主體資格，

不可能實行純粹的「自主」，而只能被迫

進行「他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尊重

自主性原則，那麼，遺體捐獻在道德上就

是惡的；但是，如果禁絕遺體捐獻行為，

在道德上也同樣難以辯護。這樣便形成一

個典型的倫理悖論。遺體捐獻的實現必須

以找到解決這個悖論的方法為前提，目前

廣泛使用的兩種方法實際上都不夠理想。 

第一種方法是死者生前立下遺囑，死

後由指定或法定代理人執行。這種方法強

調的是死者生前的「自願」，但「自願」

不能直接等同于「自主」，因為「自願」

只表明了行為的「非強制性」，卻不能保

證行為的自覺性和自由度。實際上，很多

人在各類媒體的鼓動下或者出於一時的衝

動而草率做出了「自願捐獻」的意思表

示，最終又後悔而導致捐獻行為終止。此

外，這種方法仍然是將一個行為分成了兩

個階段，如果說，在前一階段死者生前簽

署相關法律文件的行為是一種純粹的「自

主」，則後一階段的執行行為就是一種地

道的「他主」（即由死者的家屬做主）。

當最終的決定權實現了轉移之後，往往就

意味著「自主性」的完全喪失，大多數情

況下也等於宣告捐獻的失敗。結果就導致

遺體捐獻的登記率偏低，實現率則更低。

以中國的上海市為例，自 1983～2000 年

底，全市累計登記 10122 人，實現生前意

願的 1923 人。自 2001 年 3 月 1 日《上海

市遺體捐獻條例》開始實行後，近一年的

時間，到上海市紅十字會進行遺體捐獻登

記的有 1149 人，僅 203 人實現了生前意

願。（註三）很顯然，立法後登記人數雖

有顯著上升，但與上海市每年死亡 50000

餘人的基數相比，登記率還不足當年死亡

人數的 2%；其實現率（17.7%）與新《條

例》實行前 18 年的平均實現率（19.0%）

相比甚至還略有下降。這些情況說明如果

不關注遺體捐獻本身所面臨的「自主性」

難題，而僅著眼於改善法制環境是遠遠不

夠的。 

第二種方法是「推定同意」，即由政

府授權醫生、家屬、或其他相關捐獻責任

單位允許他們在死者生前未明確表示不願

捐獻遺體的情況下可以將死者的遺體捐

獻。這種方法實際上是依靠政府權力強行

將「自主」置換為「他主」，使一種道德

上惡劣的行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即

便如此也無法掩蓋其道德惡的本質。如果

將「推定同意」移植到一般物件身上其惡

劣的程度立刻暴露無遺。比如，我相信不

會有任何一個人在生前會公開宣稱或專門

立下遺囑表示自己不願被搶劫、強姦、殘

害至死，但我們能因此「推定」他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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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己可以被搶劫、強姦、殘害至死的

嗎？而且，人既已死，又怎能同意！所謂

的「推定同意」在語法上有弊，在邏輯上

不通，在道德上屬於惡。但是，遺體捐獻

中「推定同意」的實行對人類而言確實是

一種巨大的現實利益，而且，它體現了合

（道德）目的性的善，因為它確能從根本

上緩解遺體捐獻偏低所帶來的社會壓力，

確能促進醫學科學事業的進步，確實有利

於人類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質的提高，人類

不能無視這種利益。但是，為了獲取某種

利益就可以不顧道義而投向功利主義的懷

抱嗎？顯然，這是一個難於做出選擇的倫

理難題，在實踐上沒能形成普遍的共識是

可以理解的。事實上，國際上對於「推定

同意」的分歧非常顯著。有些國家是支援

的，如西班牙、奧地利、比利時、捷克、

土耳其、瑞士等國家；有些國家則是堅決

反對，如保加利亞和巴西。即使立法支援

「推定同意」的國家，實行起來也總是差

強人意。西班牙是實施推定同意的典型代

表，但在西班牙的木爾西亞地區對 2000名

年齡大於 15歲的居民調查中發現，有高達

63％的居民支援遺體捐獻，但只有 24％的

居民支援「推定同意」，而多達 53％的居

民認為這是政府濫用權力（註四）。 

在我國，主流意見是認為應把死者生

前的意願放在第一位，對於家屬在捐獻者

本人死後違背其意願拒絕執行捐獻則表示

同情和理解。對於「推定同意」，我國社

會各界則存在較大的分歧，部分學者認為

實行「推定同意」可以提升整個社會的義

務層次，這是每一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必

由之路，因此極力倡導；一般民眾卻覺得

「推定同意」帶有濃厚的強制色彩，所以

普遍表示憎惡。筆者認為在中國實行「推

定同意」的條件目前尚不具備，針對現階

段國民的實際情況應採取「自願捐獻為

主，推定同意為補」的原則。其中「自願

捐獻」適用于所有人群，「推定同意」則

暫時只適用於無主屍體。 

從總體上來看，這兩種方法中，第一

種可以稱為「非自主」，第二種可稱為

「無自主」，皆是名義上的「自主」實質

上的「他主」，實際上都未能解決遺體捐

獻中的「自主悖論」難題。這是遺體捐獻

率偏低成為世界性難題的關鍵。 

貳、由於遺體物化所導致的

「人道悖論」 

自願者捐獻遺體和醫療、科研部門使

用遺體的目的無疑是善的、人道的，但其

作為善的道德價值必須通過對遺體的解

剖、摘取、移植、展示等處置才能最終實

現，而這些處置方式卻是殘忍的、惡的、

非人道的。這樣圍繞著遺體捐獻，在其目

的與手段之間便形成一個「人道悖論」。

不僅如此，在對遺體性質的認定上也存在

一個認識上的「人道悖論」。所謂的人道

即是「人之為人之道」和「對待人之為人



 

 

‧56‧ 應用倫理研究通訊梣第三十五期

之道」。人人都會留下遺體且應受到應得

的尊重，這是「人之為人」之道，如果待

之不以「對待人之為人之道」所應有的對

待，就是不人道；但是，從另一方面來

看，某人既已死亡，便不能再稱其屍體為

「人」，它（他或她）也就無權再享受

「人之為人」應有的對待，也就不能說對

它（他或她）的處理是否人道。這個悖論

的形成根源於人死之後人的遺體事實上的

物化與人的感情（心理）又難以接受這種

現實之間的矛盾。這一對矛盾的解決有賴

於人們對遺體性質的認定；對遺體性質的

認定又以對「人在本質上到底是什麼？」

這一終極問題的回答為基礎。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遺體呢？它

（他或她）是否是一種物？是一種什麼性

質的物？在現有的法制體系中我們對遺體

及遺體捐獻行為的性質應如何定位？有人

認為遺體是一種物，但不是一般物，而是

特殊物。作為一種「物」是因為它的生命

確已幻滅，由於喪失了人類所獨有的智慧

和生命物所具有的活的狀態，只具有一般

存在物皆保有的質量、體積等理化特徵，

在這個層面上，它可以被當作一般物進行

常規的處置。作為「特殊」物是因為它曾

經是生命的承載體，曾經具有一般存在物

所不具有的創造的智慧和人性的光彩，即

使在死後，雖然它（他或她）的生命之火

已經熄滅，卻仍然是其親人和朋友的情感

所寄，其所得到的對待仍然會引起生前友

好的極大關注並且會造成善惡不同的社會

反響。所以法律禁止把遺體當作「財產」

來繼承、買賣或當作一般物進行有損死者

及家屬尊嚴的對待，但認可對遺體的捐獻

行為（註五）。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可以

接受的，但是，法律的認同不等於每一個

民眾的認同。一個社會遺體捐獻率的高低

主要取決於社會人群對遺體捐獻在感情上

的接受程度。這一點有廣泛的事實支援。

比如，為找到造成武漢市遺體捐獻率偏低

的癥結所在，武漢大學醫學院遺體捐獻志

願者宣傳隊專門以「影響武漢市民遺體捐

贈意願因素」為題對武漢大學周圍的十個

社區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影響市民

遺體捐贈意願的最顯著因素中，排在首位

的是「家屬感情」（註六）。家屬在感情

上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接受和使用單位對親

人遺體的不人道對待。所以，化解遺體捐

獻中人道悖論的關鍵是提高相關工作人員

對於人的本質的認識水平。 

對人的生命的認識一般有所謂二分法

與四分法。二分法即是認為人的生命包括

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四分法則認為人的

生命至少包括身體（ body）、心理

（mind）、信仰（spirit）和社會(society)

四個因素。不管是哪一種分法都承認人的

肉體以外的心理、社會等因素是人區別於

動物的本質屬性。因此，對這些屬性的深

切體認和尊重便成為人道主義的主要內

容。基於這樣的認識，相關工作人員就可

以理解捐獻者家屬的心情，就能自覺地善

待捐贈者的遺體。有了這樣的認識就會在



 

 

論遺體捐獻中的三個倫理悖論 ‧57‧

工作中，盡可能簡化手續，方便捐贈方；

就會帶著感激和敬意去搬運遺體，態度高

雅大方，表情莊重嚴肅，動作輕柔靈活；

對遺體的儲存及處理除了合乎科學的標準

以外也會考慮儘量滿足一定的審美要求，

做到環境整潔衛生、氣氛莊嚴肅穆；對捐

獻檔案的保管也會努力做到專業化、科學

化，直至實現網路化，保管方式也能體現

出對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也不會忘記對捐

獻者的紀念和表彰。如此，則我們期望成

功地破解糾結於遺體捐獻事業中的「人道

悖論」的魔咒，大幅提高遺體捐獻率。 

、由於對捐贈方進行補償

所導致的「仁慈悖論」 

任何捐贈行為都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

仁慈。所謂的仁慈就是指「對他人的感

情、對他人的善的一種欲望，或一種如此

行動從而促進他人幸福的一種性情。它與

『愛』、『同情』、『仁愛』或『利他主

義』相聯繫。」（註七）它是人性中最美

好的一種情感，是絕對排除功利目的的，

永遠作為功利主義的對立面而存在。遺體

捐獻也是一種捐贈行為，其動機也應該是

出於捐贈者的仁慈，應當完全排斥功利因

素。但是，在遺體捐獻的實踐中，為了鼓

勵這種仁慈的行為卻往往需要對捐贈者及

其家屬給予適當的獎勵，對於家庭遇到困

難的部分捐贈者及其家屬也有必要進行適

當的資助和補償，這是一個仁慈的社會所

應給予仁慈者的一種公正回報。然而，這

種公正的回報卻在事實上歪曲了捐贈者的

仁慈動機，使仁慈的捐獻行為成為一種謀

利的手段。面對捐贈者，補償或者不補償

在道德上都是有缺陷的，於是，圍繞對捐

獻方的補償問題便形成了一個道德上兩難

的「仁慈悖論」。 

面對這個「仁慈悖論」，社會上存在

兩種絕然相反的看法。 

其中一種認為，既然是「捐獻」就不

應補償，補償是對捐獻者及其家屬人格的

侮辱，是為人體器官買賣的合法化張目，

是為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揚帆

招魂。本文認為，適當的補償未必會導致

如此惡劣的後果，但目前對捐獻行為的認

識確實存在一種功利化的傾向，這種對遺

體捐獻的功利主義解讀來自社會各方。來

自捐獻方的錯誤認識主要在於少數民眾以

為捐獻是一種買賣行為，或者擔心履行了

登記手續就等於簽了「賣屍契」而拒絕登

記，或者以為親屬的遺體是奇貨可居而向

接受方漫天要價。來自接受方的錯誤認識

主要表現在將捐獻遺體的「義舉」看作是

普通的日常事務，將遺體看作是一般的

「物件」，所以，接待遺體時的態度難免

讓人感到冷漠，處理遺體的方式也不免讓

人覺得殘酷。此外，相當一部分倡導遺體

捐獻的人在論證捐贈遺體的必要性時也不

知不覺走入了功利的誤區，這些人把為器

官移植提供供體來源當作倡導遺體捐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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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理由。因此，對遺體

捐獻的補償持審慎的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則認為，適當補償尤其是間接

補償的方式可以鼓勵和促進捐獻而不會導

致功利主義。比如，給死者家屬適當減免

部分治療及住院費用以減輕其經濟負擔，

給予死者家屬（主要為其子女）一些非金

錢的特殊利益如教育資助、燃料資助、健

康檢查等等不同於商業化（註八）。而

且，對部分特殊的捐贈方給予適當補償也

是由我國現實的國情所決定的，因為，現

實中確實存在因病致貧的家庭因交不出

100 元公證費而中止捐獻的情況（註

九）。對這種家庭的補償就不僅不是拜金

主義不會造成負面的影響，而且本身就是

一種功德無量的仁慈行為。 

筆者認為，堅守遺體捐獻的仁慈性質

是有效地化解由補償問題所引發的「仁慈

悖論」的前提。如果不能守住這個底線，

就會引發社會對遺體捐獻的錯誤認讀，從

而將遺體捐獻引入功利主義的誤區。但

是，對一部分特殊捐獻者的適當補償也有

其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現實的必要性。因

此，適當補償是必要的，但要以精神補償

為主，而且資金的來源以政府的財政撥款

為最佳，其次是來自慈善機構的善款，捐

獻方絕不能接受來自遺體接受方和使用方

任何性質的資助，否則，捐獻便成為一種

買賣行為，這是對死者乃至整個人類的褻

瀆。此外，為器官移植提供供體來源只是

遺體捐獻這種仁慈行為的一個副產品，在

宣傳遺體捐獻時不宜倒果為因，把它當作

遺體捐獻的充足理由。因為它既不是一個

人決定捐獻遺體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

條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條件。如果全社會

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將遺體捐獻貼上功利的

標簽，那這種行為在道德上將變得難以辯

護，人作為一個特殊「類」的尊嚴將會受

到根本性的挑戰。 

肆、結語 

綜合以上三方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

出如下的結論：對遺體捐獻認識中所存在

的三個倫理悖論是制約遺體捐獻事業發展

的重要因素；「自主悖論」是制約遺體捐

獻事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目前並無理想

的對策；提高民眾尤其是相關工作人員對

人性本質的體認是打開「人道悖論」的金

鑰匙；堅守遺體捐獻的仁慈性質是有效地

化解由補償問題所引發的「仁慈悖論」的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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